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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讨延续性护理对克罗恩病患者生存质量与自护能力的影响 
窦璇 

(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-胃肠外科） 

摘要：目的：探讨延续性护理对克罗恩病患者生存质量与自护能力的影响。方法：选取 2023 年 1 月-2023 年 12 月收住入我院内治疗的 60

例克罗恩病患者，随机均分 2 组各 30 例，分为对照组（常规护理）和观察组（延续性护理）。比较两组生活质量与自护能力评分。结果：

观察组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，自护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，（p＜0.05）。结论：通过临床实施延续性护理来改善患者的病情，值得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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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罗恩病是一种常见于人体消化道的炎性疾病，主

要表现为腹痛，腹泻及肠梗阻。其症状有腹痛，腹泻，

肠阻塞等。在克罗恩病患者中，50%会出现诸如关节炎、

口腔粘膜发炎等非肠内表现，而在克罗恩病病患中，约

30%有痔漏[1]。克罗恩病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，且无

特效疗法，临床上常可复发，对生存质量造成极大的危

害。因此，在克罗恩病治疗过程中，除了医疗护理之外，

还应增加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，从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

量[2]。持续护理是医院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

能准确地了解患者和家属对医疗服务的需要，从而对患

者进行针对性的护理，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。本文

通过对克罗恩病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，探讨其对患者自

理能力及生存质量的改善效果。 

1.资料与方法 

1.1 一般资料 

取 2023 年 1 月-2023 年 12 月收住入我院内治疗的

60 例克罗恩病患者，随机均分 2 组，每组各 30 例，分为

对照组和观察组。其中对照组男女患者比例：16:14，年

龄范围：18—40 岁，平均年龄（29.48±1.56）岁；观察

组男女患者比例：17:13，年龄范围在 19—41 岁，平均年

龄（29.47±1.62）岁。患者的病例资料比较，（p＞0.05），

有可比性。 

1.2 方法 

对照组：例行常规出院指导：即告知患者出院后应

特别留意的事项及家属护理的重点，并进行定期的电话

回访。 

观察组：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延续性护理：（1）

在患者入院之前 1-2 天，要进行健康讲座，让他们了解

照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讲述在生活中需要护理的要点，

包括疼痛控制、用药监督、情绪调节、饮食护理等，并

通过现场示范，指导护理操作，包括音乐放松、按摩减

痛和正念认知治疗等。（2）搜集有关的影像材料，并将

其制成自护方法等视频，并在患者出院后，定期在微信

上发布，调整情绪状态、康复训练、疼痛不适的放松训

练以及饮食的自我管理。通过网络和数据库，查找有关

的信息，归纳出克罗恩医院的外科注意事项，包括疼痛、

情绪、饮食、运动、睡眠等方面的自我保护措施，并通

过微信定时发送给患者。（3）每周一次与患者进行一次

视频通话，了解患者的病情，并针对患者所出现的问题

给予解答。每个月对患者进行一次家庭访问，对患者的

生活、饮食、情绪、用药等进行指导。要多做好沟通工

作，让家属多做一些肢体抚摸、言语安抚的工作。嘱咐

患者有规律的作息和运动。（4）建议患者采取坐卧位或

平卧位，选用合谷、内关、太阳、足三里等穴，然后用

指腹法对以上几个穴位进行按摩，可提高胃肠蠕动能力，

缓解腹痛，1-2 分钟/次。 

1.3 观察指标 

（1）生存质量评分比较。 

（2）自护能力评分比较。 

1.4 统计学方法 

用 SPSS22.0 统 计 学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， 计 量 资 料

（ sx ± ）表示 ,用 t 检验 ,计数资料（%）表示,用 X2

检验， p＜0.05 为有统计学意义。 

2.结果 

2.1 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

观察组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，（p＜0.05），见表 1。 

表 1  生活质量对比( sx ± ，分) 

生活质量 对照组(n=30) 观察组（n=30） t P 

护理前 52.26±8.45 51.24±8.26 0.472 0.636 活力

状况 护理后 61.24±8.26 72.56±3.08 7.033 0.000 

护理前 53.64±8.25 54.45±8.52 0.374 0.709 生理

职能 护理后 60.47±8.52 73.05±3.52 7.474 0.000 

护理前 52.74±8.26 51.26±8.26 0.693 0.490 情感

职能 护理后 62.59±8.24 75.95±3.12 8.305 0.000 

护理前 53.26±8.24 52.58±8.42 0.316 0.753 社会

功能 护理后 63.25±8.31 74.51±3.51 6.836 0.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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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前 55.82±8.36 54.25±8.59 0.717 0.476 生理

机能 护理后 62.56±8.15 74.25±2.64 7.474 0.000 

护理前 52.28±8.42 53.14±8.85 0.385 0.701 一般

健康

状况 
护理后 62.56±8.22 72.56±2.40 6.396 0.000 

2.2 自护能力评分比较 

观察组的自护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，（p＜0.05），见

表 2。 

表 2 自护能力评分比较( sx ± ) 

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自护责任感  自护技能  健康认知 

观察组 30 30.54±1.26 22.56±2.36 45.89±2.35 66.42±1.14 

对照组 30 25.51±1.41 18.47±1.56 36.68±2.47 59.47±1.65 

t  14.569 7.918 14.769 18.981 

P  0.000 0.000 0.000 0.000 

3.讨论 

有关资料表明，我国克罗恩病（CD）的发病率高达

每 10 万人，且主要发生在 15-29 岁，这一时期的患者正

处在身心成长期，病情严重制约着成长。目前主要采用

的是药物和手术的干预性措施，但疗效不佳，术后若无

良好的护理，很容易发生反复发作，其中 1 年的复发率

在 28%-93%,5 年的复发率在 18%-55%之间。为了提高

克罗恩病患者的生存质量，预防其再发病，应采取相应

的措施。因此，我们拟对克罗恩病进行持续性的护理，

对患者的认识程度进行评价，对其家属进行护理培训，

提高他们的照护能力；通过对患者进行医院外的健康健

康调查，分析患者的康复情况和对患者的照顾需要，并

据此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[3]。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均有显著

差异（P<0.05）。其理由主要有：音乐放松疗法、腹式呼

吸指导、音乐冥想训练等，能使身体和精神得到充分的

放松，并能减轻紧张的心情；应用刺激安抚情绪，调节

抑郁病因，及时安抚并引导患者联系康复师，实现有效

刺激，改善情绪状态；居家主导的运动锻炼，如晨练、

八人二项、保健操等，可以使肢体得到充分的锻炼，增

强肌力，从而达到改善身体功能的目的[4-5]。建议家属指

导患者做一些晨练、八段锦、保健操等体育锻炼，这样

才能让肢体得到更好的锻炼，增强肌力，可以有效提高

肢体活动能力。通过对患者进行镇痛及不适管理，并据

此制定以放松按摩、分散注意为主要内容的干预方案；

通过对家属进行护理培训，提升他们的护理能力，并使

用院外健康问卷检测健康状况，相应地提出护理建议，

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。观察组患者的自理能

力评分高于对照组（P<0.05）。这是由于在患者出院之前，

通过访视、互动等方式，对患者的健康意识程度进行了

评价，发现了他们的认识上的不足，同时还可以通过健

康手册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，从而加强了教育效果，

增强了患者的健康意识。采用视频案例教学和微信远程

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院内健康教育，同时结合

病例资料，对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状况进行调查[6]。通过

分析临床案例，讲解院外自我护理的重要性，介绍相关

的自我护理技能，并通过微信视频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，

从而加强了患者对自我护理的责任感，提升自我照顾能

力。 

综上所述，持续性护理可改善克罗恩病患者的生活

质量，提高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，建议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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